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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 弄 11 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赵越，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30525198911077211，住址为中国上

海市浦东新区慧智·云璟 17 单元 7 层 701 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及首席执行官；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首席执行官的任期以双方之间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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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及首席执行

官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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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及首席执行官所获

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

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

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及首席执行官期间

及卸任甲方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

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首席执行官职

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及首席执行官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

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

无权享有任何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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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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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 弄 11 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丁霞，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60721198911180021，住址为中国上

海市浦东新区慧智·云璟 17 单元 7 层 701 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副总裁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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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副总裁及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

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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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

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

办公室负责人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

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

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

办公室负责人期间及卸任甲方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后

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乙方

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职位及本协议均

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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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

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 弄 11 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叶杨笙，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30424199302070013，住址为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738 弄樟盛苑 18 号 702 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责人；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数字研发中心负责人的任期以双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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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劳动合同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及数字研发

中心负责人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责人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

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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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

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

责人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

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

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

责人期间及卸任甲方董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责人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

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

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责人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及数字研发中心负责人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

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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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 弄 11 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王群，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231181198909060018，住址为中国四

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语燕路 811 号首开龙湖云著三期 3 栋 2 单元 901 室

（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及产品部负责人；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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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产品部负责人的任期以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及产品部负

责人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及产品部负责人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3 
 

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

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及产品部负责人所

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

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

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及产品部负责人期

间及卸任甲方董事及产品部负责人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

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及产品部负

责人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及产品部负责人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

东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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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无权享有任何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弄 11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程林，加拿大居民，护照号码为 HM449451，住址为中国上海市浦东

新区碧云路 777号 11号楼 1001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香港上市之日起计算，

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后连

选可以连任。

(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在担任甲方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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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0 万元整（含税）/年的标准（受限于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不时检讨及调整）领取董事津贴，该等薪酬将按季度平均发放。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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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生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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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弄 11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刘勇，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30106198010120417，住址为中国浙

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新村 1幢 3单元 506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香港上市之日起计算，

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后连

选可以连任。

(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在担任甲方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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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0 万元整（含税）/年的标准（受限于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不时检讨及调整）领取董事津贴，该等薪酬将按季度平均发放。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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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生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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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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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6 年   6  月  5   日订立： 

(1)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锦绣东路 2777弄 11号（以下简称“甲方”）；及

(2) 陈飞，中国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为 R657003(7)，住址为香港九

龙海庭道 18号柏景湾 10座 15楼 F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

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上市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香港上市之日起计算，

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后连

选可以连任。

(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在担任甲方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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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0 万元整（含税）/年的标准（受限于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不时检讨及调整）领取董事津贴，该等薪酬将按季度平均发放。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上市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上市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上市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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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董事之日生效。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生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

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4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